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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秘密通道（阿拉善段），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
国际联系的重要红色交通线，在 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
联络、干部往返、物资转运的隐秘通道。
据史料记载及专家考证，这条通道穿越大
漠戈壁，呈南北走向，起点位于沙廷敖包
驿站遗址（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乌力吉苏
木温都尔毛道嘎查与蒙古国接壤处），终
点在定远营古城（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
彦浩特镇），沿线共有古城 1 座和驿站遗
址 15 座。2023 年，该通道被列入内蒙古
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其革命价值、历
史价值、文化价值得到国家层面认可。新
时代背景下，唯有以法治为纲、以制度为
盾，构建系统完备、权责清晰、执法有力、
利用有度的保护体系，才能让这条戈壁驼
道上的红色文脉永续传承。

一、历史脉络：从驿路规制到红色通
道，天然蕴含法治基因

阿拉善高原自古便是南北交通要
冲，汉代已现驿路雏形。清代同治年间，
因河西走廊战乱，清廷将官方驿路改道戈
壁，敕令在阿拉善旗设立驿站，形成定远
营至库伦的定库驼道驿站体系。这条驿
路严格遵循“日行 80 至 120 里”的官方法
度，沿线 15 处驿站兼具驿传、补给、商贸
与边防职能，既是清代边疆治理与驿传制
度的重要实践，也为后来红色通道的形成
奠定了交通基础与制度底色。

20世纪20年代，革命形势严峻，中共
与共产国际亟须安全的跨境联络线。地
处戈壁深处、人烟稀少且管控相对宽松的
定库驼道，被选定为共产国际秘密通道的
阿拉善段。1925年后，革命者沿此线路往
返，传递密信、输送力量、掩护同志。当
时，沿线驿站的牧民、驼户与地方民众自
发守护通道，严守秘密、抵制破坏，以朴素
的家国情怀与法治自觉，构筑起早期的保
护防线。

从清代驿路制度到革命时期民众的
自觉守护，这条通道的发展始终与制度规
范、国家主权、民族团结紧密相连，天然蕴
含着依法治理、依规保护的法治基因，也
为新时代的法治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历史
依据。

二、现实挑战：戈壁红色遗产保护面
临多重法治短板

历经百年风雨，通道上的 15 处驿站
遗址散落于广袤戈壁。尽管部分遗址轮
廓尚存、线路清晰，但受自然侵蚀、人为扰
动、法规滞后、监管薄弱等因素影响，保护

形势日趋严峻，法治层面的短板尤为突
出。

（一）自然侵蚀与人为破坏叠加，导
致遗址本体受损严重

阿拉善地区干旱少雨、风沙频发、温
差剧烈，风蚀、沙埋、盐碱侵蚀持续蚕食驿
站的建筑、地基及各类遗存，部分偏远站
点已仅剩残垣断壁。与此同时，随着畜牧
业、矿业及旅游探险活动的增多，无序放
牧、违规踩踏、工程扰动、非法探险等行为
进一步加剧了遗址破坏；个别不法分子盗
掘文物、损毁遗迹，而戈壁地域辽阔、遗址
点位分散、调查取证困难，使得违法行为
难以被及时查处，遗址正面临不可逆的损
毁风险。

（二）专项法规缺位，保护依据不足
我国文物保护以文物保护法为基

础，但针对跨境红色交通线、戈壁线性
文化遗产的专门规范仍属空白。文中
所述的这类通道兼具革命文物、线性遗
址、边疆交通遗产、多民族文化载体等
多重属性，现有法规难以精准覆盖其保
护需求——保护范围界定、分级保护标
准、跨区域责任划分、开发与保护边界、执
法处置细则等均缺乏明确条款，导致保护
工作呈现“无据可依、标准不清、尺度不
一”的状况。

（三）执法力量薄弱，监管效能偏低
阿拉善地域辽阔，驿站分布偏远且

交通不便，基层文物与文化执法力量严重
不足，专业人员匮乏、装备落后，难以实现
常态化、全覆盖巡查。保护责任分散在
盟、旗、苏木、嘎查四级，存在多头管理、权
责不清、协同不畅等问题，面对盗掘、破坏
等违法行为，易出现发现难、取证难、查处
难的情况，法治震慑力明显不足。

（四）保护利用失衡，法治赋能不足
红色遗产保护的核心原则是“保护

优先、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但当前存在
两种突出倾向：一种是消极封闭的保护模
式，因担心破坏而不敢合理利用，导致红
色资源“藏在戈壁无人知”，其历史价值难
以有效转化；另一种则是盲目开发、过度
商业化，违规修建设施、无序组织活动、随
意解读历史，既破坏了遗址原貌，又消解
了红色文化的严肃性，与法治保护的初衷
背道而驰。

三、保护路径：构建全方位法治保护
体系，守护红色文脉永续

新时代保护共产国际秘密通道（阿
拉善段），必须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坚
持立法先行、执法必严、责任压实、依法活
化。要以法治思维筑牢保护根基、织密监

管网络、凝聚共治合力、规范利用路径，让
这条穿越大漠的红色遗产在法治护航下
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一）完善法规体系，夯实法治保护
根基

推动专项立法，填补制度空白。建
议自治区立法机构适时修订《内蒙古自治
区文物保护条例》，增设跨境红色交通线
保护专章，明确通道法律地位、保护范围、
分级标准、禁止行为与法律责任。针对阿
拉善段全长近 400 公里的线路，细化 15
处驿站本体、链接线路与周边环境的保护
边界与管控要求。

出台实施细则，实现精准管控。推
动阿拉善盟出台《共产国际秘密通道（阿
拉善段）保护实施细则》，高标准制定保护
规划，科学划定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
带与环境协调区。明确审批流程、修缮标
准与巡查规范，落实“一通道一规划、一驿
站一方案”，确保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规
可循。

（二）强化执法监管，织密法治防护
网络

建强基层队伍，提升执法效能。充
实盟、旗两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力量，针
对戈壁文物保护特殊性，增设专职巡查岗
位。配备全地形巡查车辆、无人机及高清
监控设备，破解广袤戈壁“巡查难、取证
难”痛点。常态化开展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与现场执法实操培训，打造一支专业过
硬、作风优良的执法铁军。

构建智能监管，强化部门协同。建
立“盟—旗—苏木—嘎查”四级巡查责任
制，实行定点值守、定期巡查与随机抽查
全覆盖。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物
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数字化监管平
台，实现遗址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建立
文物、文旅、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
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对盗掘文物、违规
建设、非法探险、乱采乱挖等行为坚持“零
容忍”，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构建协同共治
的法治格局。

（三）压实多元责任，凝聚法治保护
合力

落实政府主导，强化要素保障。盟、
旗两级政府应将通道保护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列入财政预算与绩效考
核。建立政府牵头、部门协同的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加大资金投入，统筹遗址修缮、
防风固沙、执法装备与人才培养，确保责
任层层压实。

强化属地管护，激发群众参与。明
确苏木、嘎查属地管护责任，选聘熟悉戈
壁环境、了解红色历史的牧民担任文物保

护员，给予合理补贴，调动基层群众参与
保护的积极性。加强牧民法治宣传，普及
文物保护法律知识，引导农牧民自觉成为
红色遗产的守护者。

压实行业监管，严守审批红线。文
旅、住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应严
格把关保护区内建设项目，开展文物与环
境影响双重评估，坚决杜绝破坏遗址风貌
的项目落地。加强对旅游企业、探险组织
的监管，规范线路设计与活动组织，严禁
违规进入核心区，引导行业依法依规经
营。

（四）规范活化利用，彰显法治赋能
价值

坚守法治底线，坚持保护优先。红
色遗产活化利用必须以法律为边界，严
守“不破坏本体、不改变风貌、不损害价
值”三条底线。所有文旅项目须严格履
行审批备案程序，严禁过度商业化开发，
确保红色遗产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
传承。

推动文旅融合，激活红色价值。依
托定远营古城、班定陶勒盖驿站等核心站
点，高标准建设红色法治教育基地与革命
历史陈列馆。开发“红色+法治”研学精
品线路，组织党员干部、青少年开展沉浸
式教育，传承革命精神、弘扬法治文化。

加强法治宣传，厚植保护文化。将
红色革命通道保护纳入全民普法重点，通
过媒体宣传、线下宣讲、牧民夜校、文化节
等形式，讲好红色故事、普及法律知识。
深入挖掘革命先辈事迹、民族团结故事与
法治守护案例，创作文艺作品与文创产
品，营造“人人懂历史、人人守法律、人人
护遗产”的浓厚氛围。

结语
戈壁驼铃虽已远去，红色精神历久

弥新。共产国际秘密通道（阿拉善段）是
祖国北疆大地上的红色丰碑，是革命历史
的见证，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更是法治精
神的生动载体。在新时代，守护这份珍贵
遗产，唯有坚持以法治为引领，完善法规、
严格执法、压实责任、依法活化，方能抵御
自然侵蚀、遏制人为破坏，让百年驿站免
遭损毁。我们要推动红色文化与法治文
化深度融合，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让这
条红色通道永远闪耀光芒，成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亮丽内蒙古的永不
褪色的精神地标。

（作者系阿拉善盟政协文史专员、阿
拉善左旗乌力吉苏木党群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阿拉善近现代史、
北疆交通史与红色文化）

以法治守护戈壁红色文脉永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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